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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吴江分湖柳氏日常生活中的分房原则
＊

吴　滔
（中山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房”在古汉语中具有分支的意思，延伸至宗族理论，可理解为从属于宗族宗庙的各个分支

的祠堂的代名词。在分湖柳氏的日常活动中，处处呈现分房原则，分房原则也制约着家族内部各种功能

性的关系如财产继承、喜庆婚丧等等，根据分房原则所拟订出来的身份或份额决定了家族内部各房支对

各种事务的管理权限和参与程度。通过“房”这一中介，可以将宗族史研究和家庭史研究结合起来，并可

以为在本土“语境”下把握中国传统“家庭”的真正含义提供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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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分湖是位于今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东和浙

江省嘉善县交界处的一片水域，其地向有“吴根

越角”之称。明季，有一支柳姓人家从浙江省慈

溪县移住吴江东村，之后人丁繁衍，该族的大多

数族众由东村迁居北厍（又称北舍），渐渐形成

五大房支。其中第五房在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
迁移至分湖北滨的大港上。乾隆末，五 房 又 分

出一支居大胜（别称胜溪，今名港上），形成第五

房的北支，原 来 住 在 大 港 上 的 那 支 则 为 南 支。
相对于江南的一些名门望族，分湖柳氏的规模

一直 不 大。自 春 江 公 始 迁 至 道 光 二 十 一 年

（１８４１），历 两 百 余 年，子 姓 之 可 图 计 者 有１１９
人［１］，光绪六年（１８８０），衍至１５０余人［２］。民国

十二年（１９２３），又降至１１１人［３］。
根据现存的三种柳氏家谱，“房”在 分 湖 柳

氏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一个“关键词”，它与

族人平日的关注和追求紧密关连。除了以上提

到的五大房支，柳氏家族每一次分户析居，都被

族人 视 作 一 次“分 房”，由 此 形 成 一 个 独 立 的

“房”。分析以后的每“房”只包括房主及其儿子

两代，只相当于一个家庭或家户的规 模。这 种

“房”可称作“基础房”，以和包括多个世代的五

大房支———“扩展房”———相区别。“房”具有如

此大的伸缩性，使我们探讨柳氏家族的“分房”

变得非常有意义。

在古文里，“房”具有分支的意思。《说文解

字》曰：“房，室在旁也”，段注：“凡堂之内，中为

正室，左右为房。”屋子的正厅为室，两旁偏厢为

房。“房”即“旁”。延 伸 至 宗 族 理 论，“房”就 成

了从属于宗族宗庙（“大宗祠”或总祠）的各个分

支的祠 堂（“小 宗 祠”或 分 祠）代 名 词。［４］８５在 以

往的研究中，胡先缙强调“房”的空间占有，家族

内部的每一个核心家庭据有家宅的一部分，或

住在分开的另一栋房子里，而称为“房”。［５］１８弗

里德曼在认可“房”的 字 面 意 义“房 子”（ｈｏｕｓｅ）

的基 础 上，引 申 出 其“宗 族 基 本 分 化”的 含

意。［６］４８陈其 南 从 系 谱 角 度 拟 定 了 汉 人 宗 族 的

“分房原则”，并把“房”视作揭示一个宗族的内

部关系最适当的指称单位。分房原则决定了一

般家族事务的运作形态，而反映在功能性的日

常生活活动中；“房份”可以解释为根据分房法

则所订出来的身份或份额。［７］１３９财产的分割、祀

产的值年 管 理、祭 祀 义 务 的 分 摊 等 事 务，多 以

３５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０８
作者简介：吴　滔，男，中山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和历史地理研究。



“房”为单位进行处置。凡此种种，人类学家们

所归纳出来的“房”的各种涵义，基本上都是以

宗族研究为指归，极少注意到“房”在家庭史研

究中的重要意义。笔者以分湖柳氏为 个 案，试

图通过“房”这一中介将宗族史研究和家庭史研

究结合起来。
第一个涉足分湖柳氏研究 的 是 蔡 少 卿，他

利用分湖柳氏九世族人柳兆薰的日记研究太平

天国的土地政策。［８］《柳兆薰日记》最初 也 是 作

为太平天国史料被整理出版的。日本学者稻田

清一突破了《柳兆薰日记》的“太平天国色彩”，
他 通 过 计 算 柳 兆 薰 日 记 中 所 出 现 的 地 名 的 频

率，勾画出了乡居地主柳兆薰的生活空间。［９］①

稻田在运用《柳兆薰日记》的同时，参考了光绪

《分湖柳氏重修家谱》和柳氏十二世族人柳亚子

的回忆录《五十七年》。最近，洪璞在她的博士

论文里，根据民国《分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
的世系表，对分湖柳氏作了一个人口学角度的

个案分析，由于她没有利用更富有价值的、记录

了柳氏族人事迹行略的道光《分湖柳氏家谱》和
光绪《分湖柳氏重修家谱》，因而不可能深刻揭

示柳氏一族在分湖流域的生存实态。至于她以

柳兆薰日记研究江南地主的社会活动空间，基

本没有摆脱稻田清一的影响。［１０］

本文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分湖柳氏的三种家

谱、柳氏八世族人柳树芳的自编年谱、九世族人

柳兆薰的日记和柳亚子的回忆录《五十七年》。
由于这些文献均由老五房的大胜一支所编撰，
所以在行文中难免对此房支有所偏重。透过这

些史料，我们发现，分湖柳氏的日常活 动 中，处

处呈现分房原则，分房原则也制约着家族内部

各种功能性的关系如财产继承、喜庆婚丧等等。

二、分湖柳氏与大胜三墙门

分湖柳氏自明末春江公从慈溪迁到吴江东

村，世代业农，此后一直在县内分湖一 带 迁 移。
始迁祖春江公的弟弟云江和慕江两支，为柳氏

族谱所不载。据柳亚子推测，在东村一带，有许

多姓柳的人家，以捉鱼打鸟为生，当是云江和慕

江的子姓。［１１］３８由 于 春 江 公 和 云 江、慕 江 合 葬，

每逢清明节，不独春江公的子孙全体要去祭扫，
就是这些云江、慕江的子孙也要去坟上焚纸锭、

挂黄陌。［１１］３９

柳家“自始迁祖春江公以下至高祖敬湖公，
潜德不传”［１２］。家谱里甚至搞不清楚二世祖怡

禅公到底是春江公的儿子还是孙子，只知道三

世心园公从东村迁北厍。直至五世祖 柳 仲 华，
分湖柳氏的历史始可追溯。柳仲华字 君 彩，号

绚圃，以穑事自力。君彩公在世时柳氏 方 兴 未

艾。邻人张某素恃强凌弱，仲 华 屡 受 其 侮。张

某私贿风水师，以破坏柳家风水。在柳 氏 宅 边

开一大沟，欲丧其长子，结果张反自丧一子。［１２］

由此分湖柳氏的兴旺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仲华

生子五人，分别为学山、学文、学才、学源、学洙，
“同宅分居”［１３］，形 成 分 湖 柳 氏 的 五 大 支 派，分

别称老大房、老二房、老三房、老 四 房、老 五 房。
幼子柳学洙字师孟，号杏传，析分家产时，“以新

宅让诸兄”。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迁至分湖滨

之大港，［１４］柳氏老五房“始有园宅”［１５］。其他四

房仍居北舍。分湖柳氏家谱只收录此五房的柳

氏族人，“其外尚有数支不知从何世分析，年远

人疏，莫由联属”［１］。
乾隆间，杏传公谢世，长子柳球继承乃父遗

产，仍居大港，“经营撙节，大恢其先人 遗 业，以

赀 财 雄 于 乡”［１６］。次 子 柳 琇 字 卫 莹，号 逊 村，
“因 食 指 渐 盈，析 居 于 大 胜 港，去 旧 居 只 四

里”［１７］。大胜港东临中心荡，西濒野鸭荡，位于

两荡中间的一条主港，是分湖之北一个普通的

江南水村。柳琇草创时仅有茅屋三间，薄 田 数

十亩。柳琇一生克勤克俭，家业骎炽骎昌。“其
他睦姻 任 恤 事，藉 藉 乡 党 间”［１８］。大 胜 港 至 今

流传着一个传说，说很久很久以前，几个衣衫蓝

缕的难民逃难至此，白天帮工为生，夜晚栖身村

头为人遗弃的一间破屋之中。一日午 夜，一 颗

灼亮耀眼的火球从黑沉沉的天际滚滚而来，倏

忽栽进那间破屋便不见影迹。于是，难 民 忽 然

阔绰起来，买地造屋，置田雇工，很快成 为 村 上

的富户。据说，火球滚进破屋那夜，他们在屋下

掘得一只金窖。这几个难民，据说便是 大 胜 柳

氏的祖先。［１９］７传说肯定有虚构的成分，但大胜

一支的发展相当之快，是不争的事实。嘉 庆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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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７９６），柳琇筑养树堂；七年（１８０２），筑 瑞 荆

堂，为“儿辈课诵之地”；十二年（１８０７），又筑荣

桂堂。［２０］２ｂ、３ａ、５ｂ，［２１］

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柳 琇 去 世，长 子 春 芳、
次子毓芳“咸弃举子业，分任家事”，惟幼子树芳

专事于学，“于 诗 文 外 概 置 不 问”［２０］５ｂ、１１ｂ。自 毓

芳没后，树芳“家务日积，渐少读书之乐”［２０］１５ｂ，
家事无巨细丛集树芳。

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十月初四日，因食指渐繁，
春芳、树芳和毓芳妻冯氏分门析居。主 其 事 者

树芳从 兄 柳 铭。［２０］１４ａ坐 北 朝 南 的 大 宅 一 分 为

三：东墙门、中墙门、西墙门。春芳居东，冯氏居

中，树 芳 居 西 偏，大 胜“三 墙 门”的 格 局 自 此 形

成，前后共维持了七十五年。在江南，一个宅院

（房）称一墙门。柳氏三个墙门挨在一起，每个

墙门的布局完全一致，都是一进墙门左手灶屋，
右手柴间；经过一片诺大的场地，是两幢两层楼

房；楼房后面，便是规模宏大的三进堂 楼；最 后

一进堂楼北面傍着村河。［１９］１１以西墙门为例，场

地尽头那幢楼，是养树堂。后面的三进堂楼，依
次挂着荣桂堂、瑞荆堂、听春楼的匾额。荣桂堂

是茶厅，瑞荆堂是书厅。
毓芳去世后，中墙门已绝血脉，由春芳次子

兆元和树芳长子兆青并嗣，兆青早逝。道 光 十

二年（１８３２）十月二十日，二房长媳兆青妇杨氏

与兆元分居，杨氏居笔谏堂以前四进，兆元居挹

翠轩前后五进。［２０］２４ｂ后来兆薰子应墀和中墙门

兆元之幼子应磐并嗣给兆青，中墙门分而为四，
东墙门占 据 四 分 之 三，西 墙 门 占 据 四 分 之 一。
柳亚子的祖母凌夫人就住在中墙门“二加堂”次
间的，他的两位姑母亦住中墙门，在“二加堂”向
北的笔谏堂次间。［１１］４７

东墙门工于心计，长 于 聚 财，因 收 租 苛 刻，
家计 蒸 蒸 日 上。西 墙 门 则 以 道 德 文 章 见

长。［１１］４５柳树芳是大胜柳氏在文坛上的开山祖，
在屡次应考失败以后，捐纳为国学生，“席先世

遗业，勤 治 生”［２２］。嘉 庆 丁 卯 年，柳 琇 逝 世 后，
柳 树 芳 即 留 心 谱 事，积 有 成 稿。道 光 三 年

（１８２３），他 曾 增 订 家 谱 二 卷［２０］１３ｂ，道 光 十 二 年

（１８３２），首印《河东家乘》三十七部。道光二十

一年（１８４１），树芳又重辑家谱，编成十 卷，印 成

七 十 部，“装 套 版 五 十 部，分 房 各 给 一

部”［２０］４８ａ、５０ａ。
树芳子兆薰是同治六年（１８６７）的 副 贡，加

捐内 阁 中 书 衔，署 丹 徒 学 教 谕。［２３］后 来 告 老 不

仕，家居养悔。至同治初，柳兆薰家占有土地三

四千亩，成为 吴 江 第 四 号 大 地 主。［２４］１１，［９］从《柳

兆薰日记》中可见，至少在其父树芳时就有数千

亩的地产。与兆薰同代的老大房柳阶泰，“少承

先荫，薄 有 田 园”，至 暮 年 亦 累 增 至 三 千 余

亩。［２５］兆薰 生 两 子，长 应 墀，次 应 奎，应 墀 为 岁

贡生，过继给兆青。应奎未婚早逝，应墀次子慕

曾承应奎宗祀，长子念曾承己嗣。
东墙门 自 春 芳 长 子 兆 黄 以 下，分 作 两 支。

大房是应祉，生子受恒，鼻头有些塌，绰 名 塌 鼻

梁大爷；二房应陞生受章、受晋（称中爷）、受璜

（称金爷）三 子，与 西 墙 门 族 兄 弟 间 感 情 很 好。
慕曾、念曾几次帮助过受晋、受璜两兄弟。四人

与中墙门的应衡合称“柳家五虎将”［１１］９８。而中

墙门的小轩公受钧是兆青的嗣孙，从承继方面

讲起来，和西墙门是最近的一支。［１１］１３０

通过对分湖柳氏特别是大胜三墙门家族史

的回顾，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房”的伸缩性：
一个男子、一个家庭可以称为一房，像刚分立时

的“三墙门”；一群包括数十代深的父系群集也

可称为房，如分湖五大支派。每一个儿 子 都 各

自形成一房，而与其他的兄弟对等。一 个 家 族

经过不断的分房，原来的家族单位仍然继续存

在而与诸房并存。随着时间的推移，房 的 代 际

和房的数量均不断增加。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
柳氏全族分房已四十有余个。［２６］每一次分房都

对应于一次房间乃至田产的分割。由于妇女取

得房的身份，便可获得与其夫相同的财产权，毓
芳妻冯氏就直接参与了三墙门的析分。而男子

的财产权来自其一出生即具有的房和家族成员

资格，与其婚姻与否并无直接关系。

三、宗祧的承继：过继和兼祧

在宗族理论里，同属一父子 彼 此 之 间 必 须

分立，而在系谱意义上各自独立成一系，是汉人

所特有的宗祧观念。所谓宗祧就是由父子联系

所贯串起来的连续，［７］１３６这与“房”的观念近似。

宗，指近祖之庙；祧，指远祖之庙。两者联称，表
示对距自己最近的祖先的祭祀和对祖宗血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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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４］８８宗 族 内 世 代 的 死 亡 最 容 易 引 起 各 房

的不均衡发展。因为每一房具有其独立的宗祧

系统，理想上各房的宗祧应历代相传下去，否则

即为“绝房”。绝房意味着对祖先的不孝，对自

己的来世也没有交代。为避免绝房，往 往 要 另

立嗣子过房，以防止身后户绝。
选立嗣子，以本房或近房内 昭 穆 相 当 的 近

支侄辈为最得当，按亲疏的关系而推 之。嗣 子

登载族谱，必立于嗣父之系。分湖柳氏 也 不 例

外，道光《分湖柳氏家谱·凡例》规定：“凡继嗣

者，于嗣父下书子某嗣，于本人下书某 嗣 子，于

本生父下书第几子，某嗣某，彼此互见，以 杜 异

姓乱宗之弊”。正是按此规则，大港上八世族人

柳梦坤长子清原出嗣给其五兄梦祥。［２７］如果嗣

子本身也是单传，本人还要继承生父的宗祧，该
子过房之后，可能同时兼续两房，称为“兼祧”，
即两房均由同一嗣子继承。兼祧过继子无须另

立系统，而将下一代分别继承两房，两房财产也

由各房子孙分别继承。例如，柳受璜逝后无子，
由兄受晋子丕继兼祧承祀。［１１］１３１更复杂的情况

出现在连 续 两 代 兼 祧，下 一 代 仍 然 兼 祧 两 房。
老四房十世族人嘉谟次子宝麟兼祧嘉谟长兄嘉

让，宝麟长子文镛一人身兼嘉谟生子宝麟本人

的宗 祧 和 作 为 嘉 让 嗣 子 宝 麟 的 兼 祧 两 种 身

份。［２８］嗣孙相对于其祖父不直接构成“房”的关

系，必须通过其父传递“房”祧，“房”才由父子关

系贯穿起来。
据民国《分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有 记

录的过继兼祧共８６例，全发生在七世至十三世

之间。以各房而论，老大房端人公（学山）支出

现过继１１例，兼祧５例；老二房端士公（学文）
支出现过继３例，兼祧４例；老三房端书公（学

才）支出现过继１４例，兼祧９例；老四房端明公

（学原）支出现过继３例，兼祧１２例；老五房师

孟公（学洙）支出现过继１６例，兼祧９例。若以

世代划分，七世有过继１例，无兼祧之例；八世

过继６例兼祧２例；九世过继４例兼祧２例；十
世过继１６例兼祧１１例；十一世过继１７例兼祧

１４例；十二世过 继２例 兼 祧９例；十 三 世 过 继

兼祧各１例。［２８］民 国 柳 氏 谱 共 录 宗 子４１４人，
靠过继兼祧延续宗祧的占２１％，说 明 约 有１／５
的继承者是嗣子而不是亲子。

根据陈 其 南 的 理 解，过 房 是 一 种 纯 系 谱

性①的“收 养”，即 被 收 养 者 只 改 变 其 系 谱 上 的

宗祧关系，而不改变其家庭生活之安排，仍居于

原来家庭中，系谱上宗祧的更动更不必涉及家

庭生活团体成员资格的变动。然而，族 谱 只 记

过房的宗祧关系，不涉及实际的家居生活安排。
这使我们很难分清系谱上的过继兼祧和功能上

继承遗产在宗祧继承上哪一个起的作用更大，
因为在宗祧继承的同时也完成了家产的传继。
如果收养人有土地财产的话，则被嗣子承继下

来。尽管立嗣子的主要目的在名义上不仅仅是

保持财产的完整性，而是维持香火，“立嗣人所

考虑的首先是如何免于门户灭绝，其次才是家

产的处置”［２９］９４，但遗产的继承在实际的过继兼

祧中，是经常要加以考虑的因素。例如，大胜八

世族人柳毓芳年轻时连年营造，急欲成就，以便

析居［２０］１２ｄ，怎奈连殇二子［３０］。道光二年（１８２２）
九月十六日毓芳死后，遗命弟树芳长子兆青为

嗣，而 以 兄 春 芳 次 子 兆 元 并 立。［２０］１２ｃ、１２ｄ毓 芳 的

家产二 嗣 子 平 分。十 世 族 人 柳 应 墀 的 次 子 慕

曾，曾应几次乡试未中，后为了承继给应奎，“怕
族人来抢夺家产”，就捐了一个中书科中书，再

没参加科举。［１１］４９

由争夺家产带来的宗祧纠 纷，甚 至 间 接 导

致了大胜柳氏三墙门的解体。事情的原委是这

样的：中墙 门 柳 兆 元 五 子 应 嵩 有 神 经 病，人 称

“痴五爷”，无子嗣。其弟应衡想将次子受钰过

继给应嵩，应嵩夫人陆氏不同意，从育婴堂里领

养了一子，想与受钰并嗣。而应衡想独占家产，
借“异姓乱宗”之名，与应嵩一门争夺。［１１］９６－９７当

地传说胜溪柳家屋基是条龙，陆氏因与应衡不

和，想借风水观念打击柳氏家族，建造了一所还

悟庵。原来“龙性最怕闻种鼓之声，一旦还悟庵

６５

① 按：陈其南将内在于汉人家族和宗族形态中的房和家

族之宗祧理念，称为“系谱体系”，而与建立在宗祧原则 之 上 并

结合其他非亲属因素所构成的“功能团体”划分开来。系 谱 观

念的房或家族单位 必 须 结 合 某 些 非 亲 属 性 的 功 能，才 会 变 成

共同体的宗族“团体”，因 此 其 成 员 资 格 和 组 织 法 则 也 就 受 到

这些功能要素的影 响，而 纯 粹 系 谱 性 的 房 和 家 族 单 位 有 所 不

同。参见陈其南：《传 统 制 度 与 社 会 意 识 的 结 构：历 史 与 人 类

学的探索》，台北：允 晨 文 化 实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１９９８年 版，第

１３６页。

　



造成，天天撞钟击鼓，闹得龙神头痛起 来，非 翻

身不 可”。光 绪 二 十 二 至 二 十 四 年（１８９６—

１８９８），族 中 男 女 多 人 相 继 夭 殇。因 是 谣 言 纷

起，谓居宅不详，龙神翻身，柳氏一族将 死 尽 灭

绝。举族惶恐，争 为 迁 徙。［１１］９７，［３１］１０－１１念 曾 和 受

璜搬到黎里，慕曾搬周庄，七大爷受钧 搬 莘 塔，
中墙门应衡之子受桢、受荣、受钰搬芦 墟，受 恒

搬同里。应嵩夫人和她的养子，独占了 大 胜 村

柳家的三个墙门。［１１］９９

风水的破坏显然不是造成大胜柳氏解体的

原因。但从事件的结果看，柳氏的分房 原 则 被

打乱了。应该说，柳应衡的要求完全符 合 传 统

的宗祧观念，他确信，财产主要是在亲属集团内

部进行流通的。在非常清楚自己的系谱归属和

房的地位的前提下，他想通过将自己的儿子出

嗣给哥哥，以便从族产中获益。尽管柳 应 衡 打

着“继承宗祧”的旗号觊觎、强占其兄家产的直

接目的欲盖弥彰，但这本身并没有超出他所代

表的房在家族中所应享受的权利和义务，因为

财产转移方式须遵循分房法则，而非任何个人

意愿。
并不是所有的柳氏族人都在乎凝聚在宗祧

背后的财产继承，大港九世族人柳清原长子柳

以蕃“以遗 产 让 两 弟，而 己 授 徒 自 给”［３２］，变 成

了纯粹系谱意义上的宗祧继承。邓尔麟对宋代

至清代无锡县的华氏和钱氏家族个案研究，对

我们更深刻认识宗祧继承中系谱继承和财产继

承的分别相当具有启发性：当一个嗣子接受了

一大笔遗产———它比亲兄弟和堂兄弟的多好几

倍———继承遗产造成的压力使他不得不将这笔

财产捐给义庄。过继和设立义庄有着内在的联

系。对于一个房支或者家庭来说，维持 祖 产 最

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义庄。创设义庄的目的在

于使遗产的不可分割合法化，这与为保持世系

的延续而将绝嗣者的遗产完整地传给指定继承

人的呼吁并行不悖。不管实践者的目的是为了

分割财产还是保存财产，两种举措都具有重要

的社 会 意 义。［３３］分 湖 柳 氏 尽 管 不 乏 田 产，但 在

有清一代，始终没有族人出头办理义庄，这与该

族的实际物力很不相符，甚至颇令人有些费解，
因为该族向以“吾家自始祖春江府君迁吴，踰二

百年，每岁清 明 举 族 行 祭 墓 之 礼 无 失 坠”［２１］而

自豪。
重墓祭而不重公产，乃是分 湖 柳 氏 家 产 分

割的主要原则。中国传统的家产分割是按照诸

子均分制而不是长子继承制，没有哪个兄弟享

有比其他兄弟更多的法律权力和经济权利，而

且每一个人所分得的数量随着他们必须与其分

享的兄弟数目不同而有分别。继承权所带来的

直接利益因遗产的多次分割而大大减少，所有

的儿子在父亲死后继承大致相等的遗产，个人

所拥有的继承权是透过他在家族中的房份所获

得的。每一次继承使家产逐渐变小，足 够 维 持

一个联合家庭的丰富财产，在财产的不断分割

下显得特别脆弱。分湖柳氏保存家产完整的应

对策略①与无锡华氏、钱氏大异其趣：它将家族

公产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以保证各房财

产分割的足够份额，由于族产和家产的权利边

界存在着相对性和模糊性，从而可能在相当长

的时间里 维 持 房 支 的 聚 居。② 然 而，这 种 做 法

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家产因代际分割所导致的

入不敷 出。况 且 包 括 三 个 以 上 旁 系 的 分 室 聚

居，已达到汉人宗族居住规模的极限，世代的扩

张使房的空间表现形式“房间”受到限制。一旦

超出财富所能负担的范围之外，“三墙门”的神

话不可能再延续下去。大胜“三墙门”的解体从

一个角度印证了其维持分室聚居理念的失败。
分湖柳氏的分产析居尽管是依赖“分房”的

原则来进行，过继和兼祧则是这一原则的严格

体现，但是，如果我们就此轻易推论，财 产 的 转

移不过是系谱性的房份过程的具体化，就有过

度诠释的嫌疑了。任何功能性家户的分析都不

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分家产”，分湖柳氏尤

其是大胜“三墙门”的每一次分房均涉及财产关

系的重组。比如，柳树芳将兆青过继给毓芳，兆

７５

①

②

美国学者安·沃特纳 认 为，家 产 不 仅 仅 是 财 富，它 是

祖先劳作的成果，若不能增值的话，也至少应该完整 地 传 给 子

孙。“财产是宗族 真 实 存 在 的 有 形 的 证 据，因 此，让 渡 财 产 不

仅意味着财富的缩 减，更 是 对 宗 族 集 体 劳 动 成 果 的 挥 霍 以 及

对祖先不敬”。参见安·沃特纳：《烟火接续：明清的 收 继 与 亲

族关系》，曹南 来 译，杭 州：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９年 版，第５６
页。

按：分湖柳氏人丁一直不旺也是族产得以较长维持的

原因之一。

　



薰将应墀过继给兆青，连续两代以长子继嗣，与
中国传统宗祧继承中尽量避免长子承嗣的原则

完全相悖，其背后在相当程度上是分产的因素

在起作用。如果我们无视这些所谓“功能性”因
素乃至赤裸裸的利益争夺，而仅仅强调单纯的

宗祧传递，就不可能弄清每一次过继和兼祧背

后的具体原因。张佩国将分家析产区分为财产

代际传递意义上的家业继承和诸子均产制条件

下的家产分割两个层面，前者侧重父子的纵向

传递，后 者 侧 重 兄 弟 的 横 向 分 割。［３４］１５３－１５４这 为

我们从“功能”角度表述族与房背后所隐含的财

产关系“公”与“私”的相对性，提供了一种较有

价值的解释途径。

四、轮房：家族的整合与房的分立

在一个宗祧团体中，以房为基本单位，根据

分 房 的 原 则 轮 流 负 担 祭 祀 所 有 上 代 祖 先 的 责

任，被称作“轮房”。这种“轮房”的方式常见于

各基础房承担其祭祖祀神的各种仪式。大多数

家族团体都在死亡问题上存在着合作，扫墓祭

祖是健在的家族成员一年中惟一的合作活动。
墓祭往往各祖分立。除始迁祖以下几代坟

墓为族 人 共 有 外，各 房 祖 墓 分 别 祭 祀，称“房

祭”。柳氏全族性的墓祭以五大房支依次公轮，

清明时祭扫北舍春江公、怡禅公、心园 公、敬 湖

公、君彩公 墓，族 人 于 墓 所 拜 奠 者 每 年 必 数 十

人，参 祭 者 饮 散 福 酒，一 般 为 七 到 八

席。［３５］１０３、１７４、２４５－２４６、３６７有 关 此 类 墓 祭 的 具 体 情 形

可参见表１。
如果将全族范围内的墓祭称作“大 轮 房”，

房祭和家祭就可称为“小轮房”。房祭主要针对

近祖，大胜三墙门的房祭由三房分别轮值，至杏

传公和逊村公墓上扫祭。祭扫后，在各 房 堂 屋

上饮散福 酒。［３５］１０３、１７３、２４５－２４６家 祭，为 一 基 础 房 或

世代较浅的扩展房所专有，仪式相对 简 单。在

各房厅堂设立供奉直系祖先的牌位，神龛中代

表的代际数量有限，不出五服范围。分 湖 柳 氏

“奉祀以高曾祖父四世为断”［１５］，每逢朔望日和

祖先忌辰作醴备牲设祭。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九
月，树芳于正寝之东新建家祠，奉始祖春江公及

四 世 已 祧 之 祖 神 主，冬 至 清 明 设 馔 于

祠［２０］４８ａ，［１５］；每逢清明，率子孙辈至起亭公、古楂

公墓前 扫 祭［３５］１０３、１７３。厅 堂 祀 近 祖 和 家 祠 内 更

为正式的拜祖仪式还是有些区别的。后者由健

在长辈主持，前者则可由儿辈承担。同 治 四 年

（１８６５）三月初九，祀先养树堂上，应墀 主 持，祠

堂内祭奠则由兆薰主持。［３５］３６７

表１　分湖柳氏五房轮祭情况举隅

年份 当祭房 轮值人（房） 酒席数 参祭人数

道光十八年 老五房 兆青一房轮值、大房、三房代为承办 ３７

咸丰十年 老二房中义字 柳中显、柳中行 ８　 ５０

咸丰十一年 老三房 柳湄、柳渭、柳江 ８　 ５０

同治元年 老四房 柳嘉得和小六房合办 ８　 ６２

同治四年 ７

　　资料来源：柳树芳《胜溪居士自撰年谱》第３８ａ页；《柳兆薰日记》，载于《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第１０３、１７３、１７４、２４５、２４６、３６７页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中墙门兆元去世，三墙门

的家 祭 和 房 祭 有 趋 于 合 一 之 势。同 治 四 年

（１８６５）三月初八日，兆薰同兆黄及诸侄祭扫杏

传公、古楂公、起亭公墓，在养树堂与兆黄、应祉

侄等饮散福酒。［３５］３６７

分湖柳氏祭田，不满十亩，主要用于君彩公

墓祭扫事 宜，其 管 理 由 五 房 轮 值（见 表２）。祭

田收获之物专门充作祭祀祖先之用，每年祭祀

及公共事业皆由各房分配负担，族子弟之贫者

往往不能举其事。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柳 树 芳

捐祭田八 亩。［２６］根 据《规 条》：“此 田 已 捐 入 公

产，每年取租办赋应归直年。惟分房既多，力有

不齐”，“公议仍归捐者承办，以便画一”，“余息

任凭 当 祭 之 人 来 取”［２６］。租 息 可 用 于 祭 祀 会

餐，饮散福酒。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二月廿五日，

老三房当值柳湄曾遣人来兆薰家，领老祭费七

千。［３５］１７４

祭产的设立对所有宗祧成员而言并不一定

是强迫性的，往往要取决个人的选择和其他相

关的社会条件。其实，以柳树芳的财力，“力 犹

８５



可以多捐，而只捐此数，非吝也；酌乎祭 扫 之 费

则 如 是 焉 而 已 足”，“太 多 则 易 滋 弊 窦

也”［２１］，［２６］。至同 光 年 间，柳 氏 子 姓 日 繁，每 年

参加墓祭者多则百人，少必六七十人。祭 毕 酒

食之费 较 树 芳 捐 田 时 倍 之。老 五 房 五 世 孙 兆

黄、兆薰、老大房六世孙乃椿、乃 栋、乃 桢、七 世

孙昌 霖、熙 霖 先 后 捐 祭 田 一 十 五 亩 有 奇。［２１］据

《柳兆薰日记》，此次续捐祭田与树芳前捐祭田

相区别而管理，前者称“老祭产”，后者称“小祭

产”，归三房收租轮办。［３５］３２８可能是出于老大房

和老五房田产较为丰富的缘故，墓祭捐助多由

此两房承担。道光年间，修护春江公墓石堤，亦
由老大房和老五房两房对出。［３６－３７］道 光 十 三 年

（１８３３）夏秋间，逊村公墓前新筑驳岸，春芳为之

经理，大胜三房共出番钱八百零七枚。［２０］２５ａ

除了这种针对全族的祭产 而 外，各 房 均 有

各自的祭 产，而 不 归 全 族 公 有，供 子 孙 轮 耕 轮

值。值年耕作祭田的房负责值年祭祀，要 预 备

祭品置办酒席敦请族人或本房成员。与宗祧的

延续相适应，“轮房”的功能也要连续维持下去，
尽管有些子孙一生中很少有机会轮值，但他们

似乎并不会觉得这种安排有什么不妥当。分湖

柳氏的全族性墓祭“向来十年一当，自……三房

分析后，轮 遍 必 得 三 十 年”［２０］３８ａ。这 使 墓 祭 的

实质意义变得几乎只是在于维持一个“象征性

的房派逻辑”而已。［３８］１４７－１４８

表２　分湖柳氏五大房支祭田轮值情况

祖先墓名 祭田管业或祭产轮收当值人

春江公墓 七世孙炜、煌、炳、熙公办

厚堂公墓 厚堂公之后六房当祭轮收轮办

怡禅公墓 七世孙炜、煌、炳、熙公办

逊村公墓 逊村公之后三房当祭轮收轮办

心园公墓 五世孙阶泰管业

秀山公墓 秀山公嗣子 兆 青、兆 元，孙 应 衡 应 嵩、应 磐，

曾孙念曾当祭轮收轮办

敬湖公墓 族孙芳良、元宰管业

古楂公墓 逊村公之后三房当祭轮收轮办

君彩公墓 老五房当祭轮收轮办

起亭公墓 起亭公嗣子应磐、孙念曾当祭轮收轮办

杏传公墓 杏传公之后两房当祭分收分办

羹梅公墓 羹梅公之后应嵩、应衡当祭轮收轮办

　　资料来源：道光《分湖柳 氏 家 谱》卷８《墓 域 考·祭 田 附》、

光绪《分湖柳氏重修家谱》卷８《墓域续考·祭田附》

祭田的设立无论以族为单位还是以房为单

位，都在于强调诸房的整合，而非家族 的 分 化。
分房可以跟祭产完全无关，任何一房哪怕没有

任何祭产，只要和拥有祭产的房派存在系谱联

系，均可以加入族祭或房祭的的轮值。也 就 是

说，有祭田的房和无祭田的房，都同样根据房的

原则“轮房”。
一个宗祧团体内部的其他一些权利和义务

也是在家族内的组成诸房之间轮流。同一房派

的成员在家庭仪式中的合作最为频繁。在大胜

三墙门，每年元旦，三房轮流值年，分别 在 萃 和

堂、友 庆 堂、养 树 堂，拜 五 代 暨 祖 父 母 神

像。［３５］９９、１６４、２３１、２９７、３５６不仅 如 此，每 年 春 节 大 胜 三

房 还 在 老 五 房 范 围 内 与 大 港 六 房 相 互 拜

贺［３５］１６４、２３４、３５６，与 北 舍 四 房 派 的 拜 年 则 没 有 定

例，更不一 定 要 遵 循 礼 尚 往 来①。这 表 现 出 同

一个扩展房内部各基础房间的联系要较各扩展

房之间紧密。婚丧仪式往往要牵涉所有五大房

支。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十一月廿六日，北舍、大胜

各房 至 大 港 上，吊 唁 柳 清 原。［３５］１５７ 同 治 四 年

（１８６５）二月十八日，送大胜中墙门兆元牌位入

祠，“诸至亲及大港、北舍诸侄、侄孙辈 皆 送，一

拜而去者颇少，于族谊尚厚”［３５］３６４。
各房在分立后，其 独 立 只 具 有 相 对 性。兄

弟房之间在必要时仍然可以互通有无，在许多

事务上继续提供帮助和协作，使几个不同的基

础房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个家户。大胜“三墙

门”多次以一个整体联合参加地方公益事业即

是体现。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大水，次年春，吴江县

分办赈饥，芦墟设局于泗州寺。大胜柳家“三房

共捐钱 一 千 枚”［２０］１４ｂ。道 光 十 二 年（１８３２）秋

旱，树芳与春芳共议任恤。三房发出钱 一 百 十

九千有奇。［２０］２４ａ道 光 十 四 年（１８３４）赈 饥，柳 家

捐数照 旧。［２０］２７ａ道 光 十 九 年（１８３９），江 震 两 县

劝捐各绅富乡会试卷价路费，三房共捐制钱二

百一十千文。［２０］４１ｂ“三墙门”还设立公账②，制订

专门的条款，按照“房份”分摊各类款项。同治

９５

①

②

如：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元月初九日，乃椿从北舍来拜年，

兆薰并未去北舍拜贺。参见《柳兆薰日记》，载于《太平 天 国 史

料专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５８页。

例如，同治元年（１８６２）正 月 廿 七 日，兆 薰 至 兆 元 处 算

“公帐”。参 见《柳 兆 薰 日 记》，载 于《太 平 天 国 史 料 专 辑》，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３７页。



四年（１８６５）三 月 廿 一 日，三 房“公 账 买 耕 牛 一

条，仍 照 旧 萃 和 四 分，友 庆 二 分，养 树 四 分 开

派”［３５］３６９。

至于各房之间的日常互济，在 分 湖 柳 氏 更

是常 见，此 种 事 例 充 斥 于《柳 兆 薰 日 记》之 中。
例如，咸丰十年（１８６０）五月廿五日，北舍老大房

柳日肃来 兆 薰 家，“老 而 贫 病，人 极 忠 厚，略 周

之”；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二月十一日，柳日肃侄

媳求恤嫠 一 会，兆 薰 允 之。［３５］１２５、１７１与 大 胜 柳 氏

关系最紧密的大港老五房南支各房，由于此支

族人较大胜三墙门穷困，不断索要于大胜一支。
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十月二十二日、十一年（１８６１）
正月廿九日、同治元年（１８６２）二月初四日、六月

十一日、七月初八日，大港长房柳增五次来求助

船资 商 贷。［３５］１５１、１６９、２３８、２６４咸 丰 十 一 年（１８６１）八

月初五日，长房柳炜妻来告急，“念其年老，今岁

初次，稍润 之 而 去”［３５］２０５。索 取 大 胜“三 墙 门”

尤以大港三房柳炳为最厉害，甚至到了“厚颜无

耻”的地步。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柳炳长子柳大

奎，为习医求资助贴费，先后七次不厌其烦地来

大 港 索 要。［３５］１６７－１６８、１７１、１７３、１７６、２０８柳 炳 与 其 子 其 媳

到大胜三墙门兆黄、兆元、兆薰处告贷 预 支，已

成为“家常便饭”。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十月至同治

三年（１８６４）八月，柳炳一房先后为其三媳、痴侄

媳、盲二要钱、成衣七官借贷或者直接要钱十一

次。［３５］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９、１６１、１９９、２０６、２１８、２２４、２３７－２３８、２４６、３１３、３２０、３２７、３３５

以致柳兆薰不得不感叹：“如此有求，此房枝节

太多，谨 老（柳 炳）何 不 知 厌 足 也！”［３５］１９９最 后，
“三墙门”实在无奈，不得不将柳炳痴侄媳的救

济钱款固定化。［３５］２４６、３１３

“轮房”表明了每个“房”在整体中的独立原

则。祭产的轮值必须以“房”的分立性为基础，
但建立祭田本身却出于敬宗收族，强化“家族”
的包容性和整体性。在家族其他权利和义务的

分配中，莫不体现出家族的整合和各“房”间的

分别。“三墙门”的合作来自摊派的约定俗成；
各房派之间的互相交往和救助，也以“房份”的

亲疏为出发点。

五、结论

至此，我们可以充分认识到 分 湖 柳 氏 家 族

中“房”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房”既可以代表独

立的“居住单位”譬如“三墙门”里的大胜三房，
也可以是一个用来指称不同系谱深度和不同功

能化程度的男系亲属单位。任何一个祖先所传

下来 的 儿 子 都 可 以 说 是 构 成 了 这 个 祖 先 的

“房”，此“房”作为一个独立单元对于祖产享有

同等的权利。在分房以后，原来的房仍 然 继 续

与分房过程所产生的新单位并存和扩大，共同

构成“基础房”之上的“扩展房”。每一房具有其

独立的宗祧系统，为避免绝“房”，可以通过过继

和兼祧维护“房”的连缀和传递。有些房可能形

成一个功能性生活团体或聚居单位，也有的房

只是作为观念上的纯粹系谱意义的世系群而存

在，但这并不妨碍后者加入族祭或房祭的轮值。
因为根据“分房”的原则，“轮房”的目的是为了

体现家 族 的 包 容 性。一 个 人 只 要 清 楚 他 的 房

份，就可以按照房份行事，执行其在家族中的权

利和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据分房 原 则 所

拟订出来的身份或份额决定了家族内部各房支

对各种事务的管理权限和参与程度。
大胜“三墙门”之所以能维持七十 余 年，决

不 仅 仅 是 因 为 其 下 层 士 绅 的 地 位 和 儒 家 提 倡

“同居共财”的观念在起作用；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于，“三墙门”具有丰富的财产，并且将内聚其

他房族人的物质捐赠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从而没有在更大程度上减少财产分割的份额，
这对于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一个分室聚居的房支

起到相当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孔迈隆 指 出 的，
探 究 传 统 中 国 家 庭 采 取 何 种 居 住 形 式 的 原 因

时，应视其是否拥有财产，这比过分强调士绅家

庭较普通农民更易选择大家庭的说法更具说服

力。［３９］２３１

以往的家庭史研究过分拘 泥 于 核 心 家 庭、
主干家庭、联合家庭等过于西化的分析框架，分
湖柳氏的案例则表明，具有极大伸缩性的“房”
实际上不仅涵盖了以上对家庭的划分，而且由

此将家庭史置于宗族研究的背景下进行考察，
可以为在本土“语境”下把握中国传统“家庭”的
真正含义提供一种可能。陈其南根据台湾的宗

族提炼出来的“分房”原则，的确是汉人宗族所

独有的特征，也完全适用于地处江南的分湖柳

氏。只是他过于强调“分房”的系谱原则，忽视

了不同地域中的宗族和家庭所表现的差异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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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凝聚在差异背后的功能性因素，而后者在分

湖柳氏的日常生活中多有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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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光绪六年（１８８０）胜溪草堂刻本．
［１５］柳树芳．家 祠 记［Ｏ］／／分 湖 柳 氏 重 修 家 谱：卷１０．光 绪 六

年（１８８０）胜溪草堂刻本．
［１６］费延釐．柳 厚 堂 先 生 传［Ｏ］／／分 湖 柳 氏 重 修 家 谱：卷１２．

光绪六年（１８８０）胜溪草堂刻本．
［１７］沈璟．国学生柳 君 逊 村 墓 志 铭［Ｏ］／／分 湖 柳 氏 重 修 家 谱：

卷９．光绪六年（１８８０）胜溪草堂刻本．
［１８］柳树芳．分湖小识：卷２：人物上·谊行［Ｏ］．
［１９］张 明 观．柳 亚 子 传［Ｍ］．北 京：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１９９７．
［２０］柳树芳．胜溪居士自撰年谱［Ｏ］．清稿本．南京图书馆古籍

部藏．

［２１］柳兆薰．续 捐 田 记［Ｏ］／／分 湖 柳 氏 重 修 家 谱：卷１０．光 绪

六年（１８８０）胜溪草堂刻本．
［２２］顾广誉．太学贡 生 吴 江 柳 君 誺［Ｏ］／／分 湖 柳 氏 重 修 家 谱：

卷１２．光绪六年（１８８０）胜溪草堂刻本．
［２３］分湖柳氏重修家 谱：卷６［Ｏ］．光 绪 六 年（１８８０）胜 溪 草 堂

刻本．
［２４］董蔡时．太 平 天 国 在 苏 州［Ｍ］．南 京：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８１．
［２５］柳兆薰．三从族 兄 耽 泉 翁 家 传［Ｏ］／／分 湖 柳 氏 重 修 家 谱：

卷１２．光绪六年（１８８０）胜溪草堂刻本．
［２６］柳树芳．捐 田 记［Ｏ］／／分 湖 柳 氏 重 修 家 谱：卷１０．光 绪 六

年（１８８０）胜溪草堂刻本．
［２７］吴元音．柳确斋小传［Ｏ］／／分湖柳氏重修家谱：卷９．光绪

六年（１８８０）胜溪草堂刻本．
［２８］分湖柳氏第三 次 纂 修 家 谱：卷１［Ｏ］．民 国 十 二 年（１９２３）

胜溪草堂木活字本．
［２９］刑铁．家产继承史论［Ｍ］．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０］柳树芳．仲兄秀山行略［Ｏ］／／分湖柳氏 重 修 家 谱：卷９．光

绪六年（１８８０）胜溪草堂刻本．
［３１］柳无忌．柳 亚 子 年 谱［Ｍ］．北 京：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１９８３．
［３２］费延釐．柳君子屏家传［Ｏ］／／柳以蕃．食古斋文录·传．光

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刻本．
［３３］Ｊｅｒｒｙ　Ｄｅｎｎｅｒｌｉｎ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ｇｅｓ　ｉｎ　Ｗｕ－ｈｉｓ　ｆｒｏｍ　Ｓｕ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ｎｇ［Ｍ］／／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Ｅｂｒｅｙ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Ｌ．Ｗａｔ－

ｓｏｎ．Ｋｉｎｓｈｉｐ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１０００－

１９４０．Ｂｅｒ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１９６－

２０４．
［３４］张佩国．近 代 江 南 乡 村 地 权 的 历 史 人 类 学 研 究［Ｍ］．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５］柳兆薰日记［Ｇ］／／太 平 天 国 史 料 专 辑．上 海：上 海 人 民 出

版社，１９７９．
［３６］柳兆薰．三从族 兄 耽 泉 翁 家 传［Ｏ］／／分 湖 柳 氏 重 修 家 谱：

卷１２·家乘续编二．光绪六年（１８８０）胜溪草堂刻本．
［３７］分湖柳氏重修家谱：卷７：墓域考·祭田附［Ｏ］．光 绪 六 年

（１８８０）胜溪草堂刻本．
［３８］陈其南．传统制度与社会意识的结构：历史与人类 学 的 探

索［Ｍ］．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８．
［３９］Ｍｙｒｏｎ　Ｌ．Ｃｏｈｅｎ．Ｈｏｕｓｅ　Ｕｎｉｔｅｄ，Ｈｏｕｓ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

（责任编辑：周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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